西安市鄠邑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区妇幼保健院）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2025年6月10日，西安市鄠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再次组织消防技术专家对我单位建设项目进行了实地检查。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年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年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01年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2005年版），存在违反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问题，按照消防主管部门要求，需要对现有问题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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